
國立勤益科技大學人事室 

職員進用及陞遷甄審作業流程 
1.目的：針對本校職員進用及陞遷作業流程，可讓其儘速了解較高職務列等之職務陞遷甄審流

程，以提升學校整體行政效率。 
2.依據：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職員陞遷甄審作業要點、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職缺外補甄選作業流程

圖、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職員內升作業流程圖、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職員陞遷序列表。 
3.範圍：本校編制內較高職務列等之職務陞遷甄審案。 
4.權責：詳如 5 作業說明. 

作業流程 權責單位 執行時間 相關表冊 
           

 

 
職缺單位 
 
 
 
 
校長室 
 
 
 
 
人事室 
（黃筱鈴

/2133） 
 
 
人事室 
（黃筱鈴

/2133） 
 
受考人 
 
 
 
 
受考人單位及

職缺單位主管 
 
 
 
 
 
 
 
甄審小組 
 
 
 
校長室 
 
人事室 
（黃筱鈴

/2133） 
 
 

 
職缺單位提

出需求時辦

理 
 
 
 
 
 
 
 
公開公告 3
日以上 
 
 
 
 
1 週 
 
 
2 天 
 
 
 
 
 
1 週 
 
 
 
 
 
 
 
 
依會議期程 
 
 
 
 
 
 
 
 

一、國立勤益科

技大學陞遷

意願書(主
管職務、非

主管職務) 
二、國立勤益科

技大學現職

職員擬調任

職缺意願書 
三、國立勤益科

技大學公務

人員陞任評

分標準表 

外補 內陞 

上網公告 校內公告 

報名 報名 

圈定人選 

發函商調、發布

派令、動態登記 
 

發布派令、動態登記 

自行核對各項評分 

資格審核 
 

資格審核並予
核分 

 

結 案 

職 缺 單 位 簽 陳 

校 長 核 定 

評 核 分 數 

選薦前 3 名提考績及甄審

委 員 會 評 審 
結 案 

https://person.ncut.edu.tw/p/406-1015-2521,r115.php?Lang=zh-tw
https://person.ncut.edu.tw/p/406-1015-2521,r115.php?Lang=zh-tw
https://person.ncut.edu.tw/p/406-1015-2521,r115.php?Lang=zh-tw
https://person.ncut.edu.tw/p/406-1015-2521,r115.php?Lang=zh-tw
https://person.ncut.edu.tw/p/406-1015-2521,r115.php?Lang=zh-tw
https://person.ncut.edu.tw/p/404-1015-2220.php?Lang=zh-tw
https://person.ncut.edu.tw/p/404-1015-2220.php?Lang=zh-tw
https://person.ncut.edu.tw/p/404-1015-2220.php?Lang=zh-tw
https://person.ncut.edu.tw/p/404-1015-2220.php?Lang=zh-tw
https://person.ncut.edu.tw/p/404-1015-2220.php?Lang=zh-tw
https://person.ncut.edu.tw/p/404-1015-2220.php?Lang=zh-tw
https://person.ncut.edu.tw/p/404-1015-2220.php?Lang=zh-tw
https://person.ncut.edu.tw/p/404-1015-2220.php?Lang=zh-tw
https://person.ncut.edu.tw/p/406-1015-2521,r115.php?Lang=zh-tw
https://person.ncut.edu.tw/p/406-1015-2521,r115.php?Lang=zh-tw
https://person.ncut.edu.tw/p/406-1015-2521,r115.php?Lang=zh-tw
https://person.ncut.edu.tw/p/406-1015-2521,r115.php?Lang=zh-tw


5.作業說明： 

5.1 簽陳：由職缺單位提出用人申請案，並由校長核定職缺擬以內陞或外補方式辦理。 
5.2 陞補方式 

5.2.1 內陞：由人事室向校內各單位公告，由具有意願者，提交陞任或調任意願書，並由人事室按本校公務人員陞

任評分標準表審核並評定分數後，交由受考人校對各項評分無誤後並簽章，再會請受考人所屬單位主

管及職缺單位主管分別核評工作表現、專業技能、發展潛能、領導及管理能力分數，陳奉校長核可交

由甄審小組審議，依積分高低順序造列名冊，提交考績及甄審委員會評審，再依名次排定順序簽請校

長圈選核派。 

5.2.2 外補：由人事室依職缺單位所提需用人員資格條件、工作性質公告於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事求人網站公開徵
才，報名應徵人員之資格經人事室初審後，簽請校長指派甄選小組並指定召集人，就符合任用資格之
應徵人員中，甄選合適之人員，並評定優先順序，陳請校長交付本校考績及甄審委員會審議，經評審
後，再依積分高低排定順序簽請校長圈定核派。 

5.3 校長圈定人選後，如由校內人員陞任者，即發布派令，並辦理送審或動態登記；如以外補方式進用者，即函請
擬任人員服務機關同意商調，發布派令，並於人員到職後辦理送審或動態登記。 

6.控制重點 

 

6.1 內陞 

6.1.1 出缺單位簽陳校長核定由符合資格人員陞遷，人事室公開徵求校內各單位符合資格人選，依職員陞遷序列表

逐級辦理陞遷。 

6.1.2 人事室依陞任評分標準表審查申請人資格，並確認陞遷資格及評分之正確性，繕具陞任人員資績評分表。 

6.1.3 陞任人員資績評分表由校長依陞任評分標準表規定綜合考評後，提交考績及甄審委員會甄審。 

6.1.4 考績及甄審委員會審查、排定積分最高前 3 名，甄審結果簽陳校長圈定陞任。 

6.1.5 於陞任人員到任 3 個月內辦理銓敘部送審或動態登記。 

 

6.2 外補 

6.2.1 出缺單位簽陳校長核定遴用非本機關人員，人事室將職缺之機關名稱、職稱、職系、職等、辦公地點、報名

規定及所需資格條件等資料於報刊或網路公告 3 日以上。 

6.2.2 人事室依規定審查應徵者資格，並確認人事資料、造列名冊，成立甄選小組，辦理公開甄選。 

6.2.3 參加甄試人員名冊及成績總表，簽陳校長提考績及甄審委員會甄審。 

6.2.4 考績及甄審委員會審查、排定積分最高前 3 名，甄審結果簽陳校長圈定進用。 

6.2.5 函請擬任人員服務機關同意，並配合同意過調時間發布人事命令。 

6.2.6 於陞任人員到任 3 個月內辦理銓敘部送審或動態登記。 

7.風險分析：風險影響程度 2，風險可能性 1，風險等級 2。 

 


